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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代申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進行健康檢查及美容醫學之醫

療機構查核作業程序 

衛生福利部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第 15 條辦理醫療機構查核作業，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查核目的：加強代申請大陸地區人民(以下簡稱大陸人士)進入臺灣地區進

行健康檢查及美容醫學之醫療機構落實保證責任，確實追蹤所擔保之大陸

人士入出境狀況，確保健康檢查及美容醫學之執行內容與收費額相符。 

三、 查核作業由本部主辦，並得委託民間機構、團體(以下稱協辦單位)辦理相

關行政事務。 

四、 本部得會同內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觀光局、受查醫療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衛生局及協辦單位特聘專家進行實地查核作業。 

五、 查核對象：本部公告「得代申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進行健康檢查

及美容醫學之醫療機構」。 

六、 查核對象篩選原則： 

(一) 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之醫療機構，自第一例發生起 12 個月內，發

生違規異常事項個案數累積達三例(含三例)者，將進行實地查核。同年

度，如醫療機構經受實地查核後，個案累積數將重新累計計算。 

(二) 連續三個月申請量大於五百件以上之醫療機構。 

(三) 當年度首次辦理代申請業務，且過去未曾前往查核之醫療機構。 

(四) 遭本部停權，申請複評之醫療機構。 

(五) 遭相關單位檢舉，且檢舉內容經查屬實之醫療機構。 

(六) 經主管機關提出需查核之醫療機構，將進行實地查核。 

七、 查核項目及內容： 

102 年 5 月 16 日衛署醫字第 1020270266 號公告 
103 年 7 月 14 日衛部醫字第 1031664502 號修正公告 
104 年 7 月 17 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5324 號修正公告 
106 年 9 月 8 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6594 號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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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費額：查核委員依醫療機構繳交之統計資料或當日服務案例，隨機挑

選樣本進行查核，醫療機構需提供該樣本接受健檢醫美服務收取費用之

相關憑證或收據，以資證明符合收費下限(醫學中心：新臺幣 20,000 元

以上/人、其他醫療機構：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人)。 

(二) 服務落實度：醫療機構提供前款挑選之樣本來臺接受健檢醫美服務之詳

細檢查項目或服務項目。查核委員依其各項收費價格，評估其合理性與

實際服務執行落實度。 

(三) 大陸人士之掌控度： 

1. 針對受查醫療機構所發生大陸人士逾期停留或未前往醫療機構接受

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之案件，評核其管理流程是否妥適。 

2. 受查醫療機構應能說明抽查案件之查核當日行程。 

3. 針對醫療機構代申請大陸人士來臺之事前審查及事後追蹤流程，評

核其管理流程是否妥適。 

(四) 異業合作管理：醫療機構需詳細說明與代辦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服務轉介

平台、旅行等相關業者合作情形，並說明過去或未來異常案件發生時，

醫療機構與服務轉介平台、旅行業者之風險管理機制或責任分攤方式，

並出具相關佐證資料(如合作備忘錄)。 

八、 查核前置作業： 

(一) 查核時程通知：由協辦單位確認查核委員時間後，於查核前十天(日曆

天)，以公文通知查核期間。 

(二) 通知醫療機構於文到五日內填報查核當週前三個月之每月「大陸人士以

健檢醫美為由之入出境許可證追蹤情形統計表」(如附表一)及「大陸人

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到院人次與費用統計表」(如附表二)至協辦單位。 

(三) 通知醫療機構於文到五日內提供查核當週及前一週之代申請大陸人士

預定入臺名單及在臺名單予協辦單位(如附表三)。 

九、 查核進行程序： 

(一) 查核期間：依據查核對象篩選原則，不定期辦理查核作業，但有發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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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違規事項，得即時通知前往查核。 

(二) 查核流程(如附表四)：機構簡報(執行本業務之說明)、實地查核資料與填

寫查核紀錄表及意見交換。 

(三) 查核時間：每家約 2 至 3 小時。 

(四) 受查醫療機構當日應備文件： 

1. 查核當週前一年至前一個月之「大陸人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入出境

許可證追蹤情形統計表」及「大陸人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到院人次

與費用統計表」。 

2. 查核當週及前一週之代申請大陸人士預定入臺名單及在臺名單。 

3. 報經所在地衛生局核定或核備之國際醫療收費項目及收費金額文

件。 

4. 異業合作相關資料。 

(五) 受查醫療機構簡報基本項目： 

1. 醫療機構執行代申請業務服務概況 

(1) 服務項目(說明健檢套餐內容及醫美項目)。 

(2) 服務價格(說明健檢、醫美之收費，並提出報經所在地衛生局核

定或核備之國際醫療收費項目及收費金額文件)。 

(3) 服務流程(完整說明自收件日起至完成醫療服務並確認大陸人士

出境之服務流程)。 

(4) 服務人次(完整呈現近三年執行代申請業務服務人次，並將其進

行籍貫分析、性別分析等相關統計分析)。 

2. 異業合作 

(1) 合作對象 

(2) 合作情形(說明責任分攤方式並提出合作協議書) 

3. 異常事項 

(1) 異常案件處理流程 

(2) 異常案件分析 

(3)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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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來展望 

十、 查核結果有下列情事之處理方式： 

(一) 未能有效管控在臺之大陸人士，發生逾期停留或相關違法事宜，依「大

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49 條規定辦理。 

(二) 未依本部訂定之醫療機構收費標準進行收費，且無正當合理說明者，廢

止代申請資格及醫療服務國際化推動計畫會員資格。 

(三) 未確實提供醫療服務內容或異業合作模式有疏漏，於限期內仍未改善者，

得視情節輕重，廢止代申請資格。 

(四) 倘醫療機構經查有缺失待改善事項，將由協辦單位依『醫療服務國際化

推動計畫會員機構辦理外籍人士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進行醫療服務作

業管理規範─違規事項自律條款』予以記點，若點數達停權標準，本部

得暫停其代申請資格(如附表五)。醫療機構可於停權期間屆滿 30 日前逕

向本部提出複評，待本部複評確認確已改善，醫療機構得於停權屆滿日

由本部公告恢復代申請資格。 

(五) 查核結果得由協辦單位提供實地查核委員建議事項予受查醫療機構及

查核委員留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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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大陸人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入出境許可證追蹤情形統計表 
年度大陸人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入出境許可證追蹤情形統計表 

醫療機構名稱： 

填表月份：年       月 

    A B C 

年度 月份 
當月申請入出

境許可證件數 
當月核准入出

境許可證件數 

當月核准入出

境許可證實際

到院人次 

當月核准入出

境許可證已註

銷件數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說明                                                                                                                             

1. 因入出境許可證核發效期為 6 個月，衛生福利部將於每月收齊統計表

後，檢視、比對前六個月份醫療機構填具之 A、B、C 三區數據是否符合

A=B+C。       

2. 註銷入出境許可證定義為：於大陸人士健檢醫美入出境許可證上預定之

來臺日期前，因大陸人士個人或其他因素，由醫療機構確認後主動通知移

民署註銷該入出境許可證。 

3. 醫療機構每月填寫表格時，應同時更新前幾月份之實際到院人次及註銷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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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大陸人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到院人次與費用統計表 

 
大陸人士以健檢醫美為由之到院人次與費用統計表 

(價格以新臺幣計) 

醫療機構名稱： 

填表月份：    年       月 

 
費用/人數/項目 

健檢 醫美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15,000(不含)以下       

15,000~19,999       
20,000~24,999       

25,000~29,999       

30,000~34,999       

35,000~39,999       
40,000~44,999       

45,000~49,999       
50,000(含)以上       

備註：本表格自 104 年 5 月 1 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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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查核當週及前一週之代申請大陸人士預定入臺名單及在臺名單 
 

查核當週及前一週之代申請大陸人士預定入臺名單及在臺名單(請依入境日期排序) 
醫 療 機 構 ：  提供日期：  
編號 姓名 出生日期 許可證號 入境日期 到院日期 出境日期 代辦旅行社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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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得代申請大陸人士進入臺灣地區進行健康檢查及美容醫學之醫療機

構查核作業流程 

 

程序 時間分配 進行程序 備註 

委員共識 
分工時間 

10 分鐘 
查核委員於查核前針對查核

內容與項目取得共識，並進行

查核作業之分工 
院方請暫時迴避 

委員致詞 10 分鐘 
衛生福利部委員代表致詞並

介紹其他委員 
 

醫療機構 
簡報 

20 分鐘 
醫療機構針對執行本業務之

相關說明進行簡報 
醫院簡報 10 分鐘 
委員詢答 10 分鐘 

實地查核 60 分鐘 

1. 查核委員根據醫療機構填

報之每月統計報表進行抽

查 (抽查的項目及月份由

委員視當天情況決定)。 

醫療機構應備妥相關

應備文件。 

2. 查核委員根據選定之抽查

資料進行收費額查核 (是
否合乎下限)。 

 

3. 查核委員根據抽查資料進

行服務落實度查核 (其服

務項目是否合乎收費額)。 

 

4. 管控大陸人士在臺活動之

落實度查核 

如有曾發生大陸人士

逾期停留或相關違法

事項等，醫療機構須說

明其後續處理方式。 

5. 醫療機構異業合作情形 

醫療機構須說明與旅

行業者簽訂之合作備

忘錄及其風險管理機

制和責任分攤方式。 

委員討論 20 分鐘 委員填寫紀錄表及意見交換 院方請暫時迴避 

委員建議 10 分鐘 
意見回饋與交流 
委員與院方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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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務違規事項記點方式說明及自律條款 
 
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務違規事項記點方式說明 

項目 違規事項 違規點數 

1 經查未依異常通報機制進行異常通報 1 點/1 人 

2 
經查獲醫療機構代申請之大陸人士來臺逾期停留超過七

日協尋期 
1 點/1 人 

3 
經查有醫療機構代申請之大陸人士發生異常事項，且該

大陸人士未簽具切結書 
1 點/1 次 

4 
經查獲醫療機構代申請之大陸人士來臺未到醫療機構進

行醫療服務 
2 點/1 人 

5 
經查獲醫療機構代申請之大陸人士來臺逾期停留超過七

日協尋期且未到醫療機構進行醫療服務 
3 點/1 人 

6 
醫療機構經查獲未依衛生福利部訂定之醫療機構收費標

準進行收費 
5 點/1 次 

7 
經查獲未確實提供醫療服務內容(收費額與醫療服務內

容不相當) 
5 點/1 次 

8 
經查大陸人士來臺旅遊行程表上未安排(標註)「健檢或

醫美行程」 
5 點/1 次 

9 
經查獲醫療機構代申請之大陸人士來臺涉案(依各執法

機關所提供之資料據以認定違規情形) 
5 點/1 次 

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務自律條款 

項目 累計條件 罰則 

1 
累計點數 
達 10 點 

衛生福利部暫緩醫療機構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

務 3 個月，醫療機構應於暫緩期間內提出改善報告。 

2 
累計點數 
達 20 點 

衛生福利部暫緩醫療機構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

務 6 個月，醫療機構應於暫緩期間內提出改善報告。 

3 
累計點數 
達 30 點 

衛生福利部暫緩醫療機構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

務 12 個月，醫療機構應於暫緩期間內提出改善報告。 

4 
累計點數 
達 40 點 

衛生福利部停止醫療機構代申請大陸人士健檢醫美業

務並取消『醫療服務國際化推動計畫』會員醫療機構資

格。 

 


